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专业技术岗位说明书
 

 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            编写日期:2015年10月20日
	内设机构名称
	受理中心
	岗位名称
	 初级专业技术岗位

	岗位类别
	专业技术
	岗位等级
	11级

	工
作
职
责
	1.负责群众来电反映事项的督查办理工作；2.负责省信访交办事项的督查办理工作；3.负责对受理员的日常管理、业务指导和培训工作；4.负责维护市长公开电话网络系统，保障软件、硬件设备的安全、稳定、畅通、高效运行。

	工
作
任
务
	1.负责将群众来电反映疑难事项及时交办责任单位，并进行跟踪督办，协调解决；2.将省信访办交办案件分解到相关责任单位，进行跟踪督办，协调予以解决，并将相关办理情况及时反馈省信访局；3.负责受理员日常管理并进行业务指导和岗位培训工作；4.负责系统日常维护与数据备份、系统故障联络维修与调试工作。

	工
作
标
准
	1.了解政府各部门工作职能，及时将案件交办到相关责任部门，并进行跟踪督办，督办事项办结率达到90%以上；2.办理省信访局交办案件，及时向省信访局反馈办理情况；3.加强对受理人员的指导和培训，满足受理工作需要；4.能对受理系统进行简单维护。

	岗
位
条
件
	1.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，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；2具备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评任条件；3.具有一定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；4.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、沟通协调及文字综合能力；5.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，能对受理系统进行初级维护，简单故障进行修复；6.了解市长公开电话职能，熟悉各网络单位职能及相关政策、法规信息，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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